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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程序图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委托

第三方技术机构启动环保验收工作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手续不全的，需及时 

补办 

建设单位或者委托第三方技术机

构进行自查 

项目建成情况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及时履行相关手续 
未同步建成的，及

时整改 

形成验收意见 

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实施现

场监测、编制验收监测报告 

监测单位 验收报告

编制机构 

技术专家

若干 

环保工程 

建设单位 

形成验收报告 

合格 

存在问题需要整改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开验收报告（至少 20 个工作日） 

符合验收条件 

建设单位申请环保局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验收， 

并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 

环评单位 环境监察

大队 

公示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登记相关信息并建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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